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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華大學管理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為培養學生具備未來職涯發展競爭

力，成為符合社會期待之現代公民，特訂定「中華大學管理博士學位學程學生基本能力

指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 100學年度起入學本學位學程各組博士班學生(以下簡稱博士生)。 

第三條 本學位學程博士生須符合本辦法所訂「基本能力指標」之檢核標準，始具備畢業資格。 

第四條 基本能力指標乃依據本學位學程之教育目標及學習目標內涵，訂定可具體檢核的標準與

實施方式。 

第五條 本學位學程之教育目標如下： 

一、厚植管理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實務應用能力。 

二、強化研究成果發表與表達溝通能力。 

三、培養發現與解決問題之研究創新能力。 

第六條 本學位學程博士生之學習目標與子目標如下： 

一、學生能夠展現其專業的獨立思考能力。 

1.學生能夠應用科技知識。 

2.學生能夠分析實務問題。 

二、學生能夠展現有效地學習。 

1.學生能夠持續地自我學習與研究。 

三、學生能夠在其研究領域上分析特定課題。 

1.學生能夠蒐集與博士論文有關的學術文獻。 

2.學生能夠撰寫良好的博士論文以展現相關議題之探討與成果發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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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能夠所撰寫的博士論文必須符合 APA格式。 

四、學生能夠具有良好的溝通技巧。 

1.針對相關博士論文計畫書和論文成果報告，學生能夠製作和進行專業簡報。 

2.學生能夠有效地運用簡報相關的科技。 

五、學生能夠認知學術領域上的倫理課題。 

1.學生能夠認知學術領域上的倫理課題，如其他研究者或計畫之著作權，以及其他可能

受自己研究影響的事項(包括複製權與資料擁有權等)。 

第七條 本學位學程博士生應具備之基本能力指標如下： 

ㄧ、專業知識能力指標。 

二、表達溝通能力指標。 

三、論文發表能力指標。 

四、研究創新能力指標。 

第八條 專業知識能力指標之檢核標準與實施方式為：本學程博士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依本學程博

士生之「修業辦法」及「課程規劃」，修習並通過至少 30學分的課程，始符合具備專業

知識能力之檢核標準。 

第九條 表達溝通能力指標之檢核標準與實施方式為：本學位學程博士生須於修業期限內通過依

本學位學程博士生之「修業辦法」中外國語言能力之認定標準，始符合具備表達溝通能

力之檢核。 

第十條 論文發表能力指標之檢核標準與實施方式為：本學位學程博士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依本學

位學程博士生之「修業辦法」，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及研討會與期刊論文著作基

本要求，始符合論文發表能力指標之標準。 

第十一條 研究創新能力指標之檢核標準與實施方式為：本學位學程博士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依

本學位學程博士生之「修業辦法」，完成博士論文並通過學位論文口試」，始符合研究創

新能力指標之檢核標準。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送管理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備

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